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31號

上  訴  人  黃宜澧

被 上 訴人  陳怡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劉展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

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字第426號）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訟代理人應委任律師為之；但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委

　　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許可準則，

　　由司法院定之，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1、3項定有明文。又依

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許可準則第2條第5款規定

　　：其他依其釋明堪任該事件之訴訟代理人者，審判長得許可

　　其為訴訟代理人。查被上訴人於原審委任張信瑞為訴訟代理

　　人，業經原審法官許可（原審卷第179頁），核與前開規定

無不合，是張信瑞自得代理被上訴人為訴訟行為。上訴人指

　　摘被上訴人原審訴訟代理人張信瑞並非律師，其訴訟代理人

　　資格不符民事訴訟法第68條規定，應認原審判決無效云云，

　　自無可取，先為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透過原審被告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下稱

　　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居間，與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

　　為賣方仲介、仲介人員為原審被告林宜品）接洽，於民國11

　　2年9月17日與上訴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

　　約），以新臺幣（下同）750萬元購買上訴人所有坐落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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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段0000地號、應有部分10萬分之371之土地，

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巷

　　00號00樓之0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

房地），並於112年10月31日辦理移轉登記完畢。詎雙方於

　　112年11月8日交屋後，伊發現系爭房屋主臥室有壁癌、滲漏

　　水情形，經伊自行委請永新科技檢驗有限公司（下稱永新公

　　司）進行漏水檢測，確認系爭房屋有主臥室廁所滲漏水導致

　　主臥室地磚含水量過高等情形後，於113年1月22日以存證信

　　函通知幸福家公司及上訴人，要求幸福家公司協調上訴人以

　　原價買回系爭房地，或減少總價款百分之5價金，均未獲置

理。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有出現滲漏水之瑕疵，足

以減少系爭房屋效用與價值。爰依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

　　1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萬7,515元

　　及其法定利息。原審就此部分為伊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審駁回被上訴人對幸福家公司與

　　林宜品之請求，及對上訴人請求逾上開金額本息之部分，均

　　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永新公司檢測報告因系爭房屋甫完成浸泡水測

試，而永新公司僅以水分子儀量測主臥室房間地板表面含水

量，未以紅外線熱影像儀檢測地板深層含水量，又無技師在

場，故其檢測結果無法證明系爭房屋當時確有滲漏水；且檢

測報告記載測試時間為2014年，顯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

月內並無滲漏水之瑕疵。再依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技

　　師公會）113年10月18日113南土技字第2762號(案號:113-46

　　9）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記載，系爭房屋

　　係因大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排水管銜

接處有裂縫，水沿排水管外緣流下滲入10樓管道間磚牆壁，

　　致使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磚牆面含水量高，水飽和

　　後水就從9樓之2頂板滴下，此為漏水源頭及主要原因。且該

　　報告中提到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

　　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文中「可能」的用語代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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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技師亦無法確定，只能猜測，還有其他原因如地震等天然

　　災害也會造成漏水之原因，該鑑定報告結果不足採信。另大

　　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既

有裂縫，造成系爭房屋滲漏水顯可歸責於11樓之2區分所有

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修復責任應由11樓之2區分所有權

人或管理委員會負擔；況依民法第373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

約第12條約定，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無法證明有發生滲

漏水情形，已逾伊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之期限。原審為命

　　伊給付被上訴人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萬7,515元本息之判

決，即有未洽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於伊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

　　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上訴人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

　　建仲）購買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地；上訴人係委託幸福家公司

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

　㈡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

　　上訴人向上訴人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750萬元。

　㈢被上訴人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予上訴人，並於112年10月31

　　日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兩造業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完畢。

　㈣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上訴人）負滲漏水瑕疵擔

　　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被上訴人

　　）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

　㈤上訴人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就「建

　　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並簽名確認。

　㈥上訴人於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工

　　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萬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

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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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

　　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

　　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本文分別定有明

文。又按出賣人應擔保其物於交付與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

　　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

　　效用之瑕疵，且該瑕疵擔保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

　　有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72號判決意旨

參照）。再按買受人之減少價金請求權，為形成權，一經行

　　使，即生減少價金之效果，惟就該減少之價金，買受人如已

　　為給付，出賣人在買受人減少之價金範圍內，已無法律上之

　　受領原因，即應負返還責任。

　㈡查兩造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

訴人以75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已給付全部價金及於112年

10月31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同年11月8日交屋完畢，依

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除可歸責被上訴人事由或天然災

害外，上訴人應自交屋日起算半年內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

等情，有系爭買賣契約（含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為證，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至㈣）；是上訴人就系爭房屋

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年5月7日前因系爭房屋

之瑕疵所生滲漏水情形，除符合特約排除情形外，應負物之

瑕疵擔保責任，即堪認定。

　㈢次查，被上訴人於買受系爭房屋後，先自行委請永新公司檢

　　測系爭房屋主臥廁所等處之滲水問題，該公司檢測報告認系

　　爭房屋主臥廁所門檻會滲漏至臥室，及廁所防水層滲水、主

　　臥室地板含水量過高等問題，有永新公司113年1月30日漏水

　　檢測報告在卷可稽（原審卷一第37-41頁）；被上訴人隨即

於113年3月7日提起本件訴訟（原審卷一第13頁），因此，

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發生滲漏水情形等

語，應為可採。至上訴人辯稱永新公司之檢測報告記載其測

試時間係2014年，顯見系爭房屋並無在交屋後6個月內有滲

漏水之瑕疵云云；惟查，本院審酌永新公司檢測報告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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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關於「冷水管試壓」、「熱水管試壓」欄位之日期固記載

　　「2014/1/18」（原審卷一第37、39頁），然此日期與該檢

測報告日期記載：「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原審卷一第

　　37頁）等內容相核，應可認上開「2014」（年）之文字顯為

　　「2024」（年）之誤植，而永新公司亦就此部分覆稱該公司

　　實際到場檢測正確時間為2024年1月18日，照片中就時間部

分所為2014年之記載為誤載等語（本院卷第89頁）。是上訴

　　人執此誤植文字遽謂不能認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有滲

漏水瑕疵云云，尚無可採。

　㈣再查，原審就系爭房屋是否有漏水情形及其原因暨修繕費用

　　等事項囑託技師公會鑑定後，其鑑定結果為：(1)系爭房屋

主臥室地板有漏水，此部分漏水原因係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

　　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

　　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慢慢流到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地坪

　　，待樓板含水飽和後，水就會從9樓房屋天花板滴下；(2)系

爭房屋主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

　　有二，除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

　　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使

　　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磚牆、地坪含水量高，甚

　　至水會從主臥廁所牆底滲出外，另因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

　　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原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

　　化所致，當長期廁所用排水時，水會從已有裂隙之防水層滲

　　入周圍磚牆及地坪，此二原因造成系爭房屋牆面含水潮濕使

　　油漆面鼓起或剝離；(3)系爭房屋主臥外牆有滲水，此部分

滲水原因為因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

　　雨使水滲入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外牆內側牆面潮濕

　　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有系爭鑑定報告在卷可查，足認系爭

　　房屋確有滲漏水之瑕疵。是系爭房屋在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

　　年5月7日前有滲漏水瑕疵之情形，上訴人自應就上開滲漏水

　　情形，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㈤上訴人雖稱：報告中提到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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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隙，可能是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文中「可能」

　　的用語代表土木技師亦無法確定，只能猜測，還有其他原因

　　如地震等天然災害也會造成漏水之原因，該鑑定報告結果不

　　足採信等語。惟查，系爭鑑定報告已明確指出漏水原因為公

　　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系爭房屋主臥室

　　廁所與公用廁所之防水層有裂隙、系爭房屋主臥室外牆混凝

　　土有裂縫，且造成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

　　水之結果（鑑定報告第7頁），且被上訴人乃係依據民法第3

　　59條及第35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本件請求，依上開規定，該瑕

　　疵擔保責任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有過失為必要。

　　因此，即使發生本件滲漏水緣由非因上訴人之過失所造成，

　　上訴人依法仍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上訴人此部分之辯詞

　　，尚無可採。

　㈥上訴人另辯稱大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

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造成系爭房屋滲漏水，係可歸責於11

　　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修復責任應由11樓

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負擔等語。惟按區分所有建

築物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

　　分分擔之，民法第799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共有物

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有民

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可據，所謂保存行為，係指以防止共有

　　物之滅失、毀損或其權利喪失、限制等為目的，維持其現狀

　　之行為而言。是共有人就共有部分墊付修繕費用者，得向其

　　他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返還之。查上開滲漏水瑕疵應係

　　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系爭房屋前即已存在，則該瑕疵之所

　　有修復費用包括共有部分或11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部分之修

繕，即屬被上訴人得行使減價權請求上訴人返還之部分；至

　　上訴人是否得就原已存在之上開瑕疵請求管理委員會分擔共

　　有部分或其他區分所有權人負擔其專有部分之修繕費用，則

　　為上訴人與管理委員會或其他共有人間之關係，與被上訴人

　　無涉，上訴人不得據以對抗被上訴人，是上訴人此部分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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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洵無可採。

　㈦又上訴人辯稱原判決第8頁第13行所引其與訴外人陳冠廷即

榮耀企業社簽訂之冬森設計工程契約書頁數有誤，正確者應

為其所提出附於原審卷一第289-293頁之新資料（有含施工

項目報價單），而非被上訴人所提出附於原審卷一第51-52

頁的舊資料（不含施工項目報價單），被上訴人刻意不將契

　　約書的施工項目報價單附在起訴狀中，企圖援引該不實之契

　　約書不實指控上訴人曾進行滲漏水之修復等語。惟查，原判

　　決第7-9頁即得心證之理由第㈡點乃係在審究「幸福家公司

及仲介人員林宜品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而非論斷「上訴

　　人應否負出賣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且原判決雖將上訴人

　　與榮耀企業社簽訂之工程契約書頁數記載為原審卷一第51-5

　　2頁，而未引用上訴人嗣後提出編訂在原審卷一第289-293頁

　　之工程契約書（含施工項目報價單），然原判決並未依該工

　　程契約書對上訴人為「上訴人知悉且曾進行滲漏水之修復」

　　之認定，尚難認上訴人之權益有受何影響；況上訴人應負之

　　瑕疵擔保責任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知悉漏水瑕疵

　　為必要，因此，不論上訴人是否知悉該漏水情事，是否曾進

　　行漏水修復，對上訴人應負之瑕疵擔保責任，均不生影響，

　　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㈧末查，本院參酌系爭鑑定報告，認系爭房屋修復至不漏水狀

　　態須將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之裂縫處修復及將

　　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防水層重新施作，其中屬於系

　　爭房屋部分，有系爭房屋主臥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08,962元

　　、系爭房屋公用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63,253元及系爭房屋主

臥窗台漏水修繕參考費用25,300元（系爭鑑定報告第8-9頁

　　），則被上訴人請求減少買賣價金合計297,515元(計算式:1

08,962元＋163,253元＋25,300元＝297,515元)，並請求上

訴人將已收受之買賣價金297,515元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59條、第354條第1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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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上訴人給付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7,515元，及自114年

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

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

六、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提原證2及原證7均係偽造而來，其已

　　對被上訴人提起刑事告訴，現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114

年度他字第3464號偵辦中，請求暫緩本件審理等語（本院卷

　　第98、112頁），經核該刑事案件偵查之結果對本民事事件

之認定，並無影響，核無暫緩本件審理之必要。又本件為判

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論列，均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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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31號
上  訴  人  黃宜澧
被 上 訴人  陳怡婷


訴訟代理人  劉展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
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字第426號）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訟代理人應委任律師為之；但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委
　　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許可準則，
　　由司法院定之，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1、3項定有明文。又依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許可準則第2條第5款規定
　　：其他依其釋明堪任該事件之訴訟代理人者，審判長得許可
　　其為訴訟代理人。查被上訴人於原審委任張信瑞為訴訟代理
　　人，業經原審法官許可（原審卷第179頁），核與前開規定無不合，是張信瑞自得代理被上訴人為訴訟行為。上訴人指
　　摘被上訴人原審訴訟代理人張信瑞並非律師，其訴訟代理人
　　資格不符民事訴訟法第68條規定，應認原審判決無效云云，
　　自無可取，先為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透過原審被告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下稱
　　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居間，與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
　　為賣方仲介、仲介人員為原審被告林宜品）接洽，於民國11
　　2年9月17日與上訴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
　　約），以新臺幣（下同）750萬元購買上訴人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應有部分10萬分之371之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巷
　　00號00樓之0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房地），並於112年10月31日辦理移轉登記完畢。詎雙方於
　　112年11月8日交屋後，伊發現系爭房屋主臥室有壁癌、滲漏
　　水情形，經伊自行委請永新科技檢驗有限公司（下稱永新公
　　司）進行漏水檢測，確認系爭房屋有主臥室廁所滲漏水導致
　　主臥室地磚含水量過高等情形後，於113年1月22日以存證信
　　函通知幸福家公司及上訴人，要求幸福家公司協調上訴人以
　　原價買回系爭房地，或減少總價款百分之5價金，均未獲置理。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有出現滲漏水之瑕疵，足以減少系爭房屋效用與價值。爰依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
　　1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萬7,515元
　　及其法定利息。原審就此部分為伊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審駁回被上訴人對幸福家公司與
　　林宜品之請求，及對上訴人請求逾上開金額本息之部分，均
　　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永新公司檢測報告因系爭房屋甫完成浸泡水測試，而永新公司僅以水分子儀量測主臥室房間地板表面含水量，未以紅外線熱影像儀檢測地板深層含水量，又無技師在場，故其檢測結果無法證明系爭房屋當時確有滲漏水；且檢測報告記載測試時間為2014年，顯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並無滲漏水之瑕疵。再依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技
　　師公會）113年10月18日113南土技字第2762號(案號:113-46
　　9）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記載，系爭房屋
　　係因大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水沿排水管外緣流下滲入10樓管道間磚牆壁，
　　致使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磚牆面含水量高，水飽和
　　後水就從9樓之2頂板滴下，此為漏水源頭及主要原因。且該
　　報告中提到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
　　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文中「可能」的用語代表土
　　木技師亦無法確定，只能猜測，還有其他原因如地震等天然
　　災害也會造成漏水之原因，該鑑定報告結果不足採信。另大
　　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既有裂縫，造成系爭房屋滲漏水顯可歸責於11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修復責任應由11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負擔；況依民法第373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無法證明有發生滲漏水情形，已逾伊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之期限。原審為命
　　伊給付被上訴人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萬7,515元本息之判決，即有未洽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於伊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
　　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上訴人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
　　建仲）購買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地；上訴人係委託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
　㈡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
　　上訴人向上訴人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750萬元。
　㈢被上訴人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予上訴人，並於112年10月31
　　日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兩造業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完畢。
　㈣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上訴人）負滲漏水瑕疵擔
　　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被上訴人
　　）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
　㈤上訴人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就「建
　　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並簽名確認。
　㈥上訴人於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工
　　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萬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
　　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
　　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
　　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出賣人應擔保其物於交付與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
　　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
　　效用之瑕疵，且該瑕疵擔保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
　　有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7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買受人之減少價金請求權，為形成權，一經行
　　使，即生減少價金之效果，惟就該減少之價金，買受人如已
　　為給付，出賣人在買受人減少之價金範圍內，已無法律上之
　　受領原因，即應負返還責任。
　㈡查兩造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以75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已給付全部價金及於112年10月31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同年11月8日交屋完畢，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除可歸責被上訴人事由或天然災害外，上訴人應自交屋日起算半年內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等情，有系爭買賣契約（含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為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至㈣）；是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年5月7日前因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滲漏水情形，除符合特約排除情形外，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即堪認定。
　㈢次查，被上訴人於買受系爭房屋後，先自行委請永新公司檢
　　測系爭房屋主臥廁所等處之滲水問題，該公司檢測報告認系
　　爭房屋主臥廁所門檻會滲漏至臥室，及廁所防水層滲水、主
　　臥室地板含水量過高等問題，有永新公司113年1月30日漏水
　　檢測報告在卷可稽（原審卷一第37-41頁）；被上訴人隨即於113年3月7日提起本件訴訟（原審卷一第13頁），因此，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發生滲漏水情形等語，應為可採。至上訴人辯稱永新公司之檢測報告記載其測試時間係2014年，顯見系爭房屋並無在交屋後6個月內有滲漏水之瑕疵云云；惟查，本院審酌永新公司檢測報告第1、3
　　頁關於「冷水管試壓」、「熱水管試壓」欄位之日期固記載
　　「2014/1/18」（原審卷一第37、39頁），然此日期與該檢測報告日期記載：「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原審卷一第
　　37頁）等內容相核，應可認上開「2014」（年）之文字顯為
　　「2024」（年）之誤植，而永新公司亦就此部分覆稱該公司
　　實際到場檢測正確時間為2024年1月18日，照片中就時間部分所為2014年之記載為誤載等語（本院卷第89頁）。是上訴
　　人執此誤植文字遽謂不能認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有滲漏水瑕疵云云，尚無可採。
　㈣再查，原審就系爭房屋是否有漏水情形及其原因暨修繕費用
　　等事項囑託技師公會鑑定後，其鑑定結果為：(1)系爭房屋主臥室地板有漏水，此部分漏水原因係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
　　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
　　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慢慢流到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地坪
　　，待樓板含水飽和後，水就會從9樓房屋天花板滴下；(2)系爭房屋主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
　　有二，除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
　　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使
　　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磚牆、地坪含水量高，甚
　　至水會從主臥廁所牆底滲出外，另因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
　　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原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
　　化所致，當長期廁所用排水時，水會從已有裂隙之防水層滲
　　入周圍磚牆及地坪，此二原因造成系爭房屋牆面含水潮濕使
　　油漆面鼓起或剝離；(3)系爭房屋主臥外牆有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為因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
　　雨使水滲入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外牆內側牆面潮濕
　　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有系爭鑑定報告在卷可查，足認系爭
　　房屋確有滲漏水之瑕疵。是系爭房屋在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
　　年5月7日前有滲漏水瑕疵之情形，上訴人自應就上開滲漏水
　　情形，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㈤上訴人雖稱：報告中提到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
　　裂隙，可能是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文中「可能」
　　的用語代表土木技師亦無法確定，只能猜測，還有其他原因
　　如地震等天然災害也會造成漏水之原因，該鑑定報告結果不
　　足採信等語。惟查，系爭鑑定報告已明確指出漏水原因為公
　　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系爭房屋主臥室
　　廁所與公用廁所之防水層有裂隙、系爭房屋主臥室外牆混凝
　　土有裂縫，且造成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
　　水之結果（鑑定報告第7頁），且被上訴人乃係依據民法第3
　　59條及第35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本件請求，依上開規定，該瑕
　　疵擔保責任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有過失為必要。
　　因此，即使發生本件滲漏水緣由非因上訴人之過失所造成，
　　上訴人依法仍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上訴人此部分之辯詞
　　，尚無可採。
　㈥上訴人另辯稱大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造成系爭房屋滲漏水，係可歸責於11
　　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修復責任應由11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負擔等語。惟按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
　　分分擔之，民法第799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共有物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有民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可據，所謂保存行為，係指以防止共有
　　物之滅失、毀損或其權利喪失、限制等為目的，維持其現狀
　　之行為而言。是共有人就共有部分墊付修繕費用者，得向其
　　他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返還之。查上開滲漏水瑕疵應係
　　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系爭房屋前即已存在，則該瑕疵之所
　　有修復費用包括共有部分或11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部分之修繕，即屬被上訴人得行使減價權請求上訴人返還之部分；至
　　上訴人是否得就原已存在之上開瑕疵請求管理委員會分擔共
　　有部分或其他區分所有權人負擔其專有部分之修繕費用，則
　　為上訴人與管理委員會或其他共有人間之關係，與被上訴人
　　無涉，上訴人不得據以對抗被上訴人，是上訴人此部分辯詞
　　，洵無可採。
　㈦又上訴人辯稱原判決第8頁第13行所引其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之冬森設計工程契約書頁數有誤，正確者應為其所提出附於原審卷一第289-293頁之新資料（有含施工項目報價單），而非被上訴人所提出附於原審卷一第51-52頁的舊資料（不含施工項目報價單），被上訴人刻意不將契
　　約書的施工項目報價單附在起訴狀中，企圖援引該不實之契
　　約書不實指控上訴人曾進行滲漏水之修復等語。惟查，原判
　　決第7-9頁即得心證之理由第㈡點乃係在審究「幸福家公司及仲介人員林宜品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而非論斷「上訴
　　人應否負出賣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且原判決雖將上訴人
　　與榮耀企業社簽訂之工程契約書頁數記載為原審卷一第51-5
　　2頁，而未引用上訴人嗣後提出編訂在原審卷一第289-293頁
　　之工程契約書（含施工項目報價單），然原判決並未依該工
　　程契約書對上訴人為「上訴人知悉且曾進行滲漏水之修復」
　　之認定，尚難認上訴人之權益有受何影響；況上訴人應負之
　　瑕疵擔保責任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知悉漏水瑕疵
　　為必要，因此，不論上訴人是否知悉該漏水情事，是否曾進
　　行漏水修復，對上訴人應負之瑕疵擔保責任，均不生影響，
　　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㈧末查，本院參酌系爭鑑定報告，認系爭房屋修復至不漏水狀
　　態須將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之裂縫處修復及將
　　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防水層重新施作，其中屬於系
　　爭房屋部分，有系爭房屋主臥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08,962元
　　、系爭房屋公用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63,253元及系爭房屋主臥窗台漏水修繕參考費用25,300元（系爭鑑定報告第8-9頁
　　），則被上訴人請求減少買賣價金合計297,515元(計算式:108,962元＋163,253元＋25,300元＝297,515元)，並請求上訴人將已收受之買賣價金297,515元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59條、第354條第1項之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7,515元，及自114年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
六、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提原證2及原證7均係偽造而來，其已
　　對被上訴人提起刑事告訴，現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114年度他字第3464號偵辦中，請求暫緩本件審理等語（本院卷
　　第98、112頁），經核該刑事案件偵查之結果對本民事事件之認定，並無影響，核無暫緩本件審理之必要。又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均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31號

上  訴  人  黃宜澧

被 上 訴人  陳怡婷



訴訟代理人  劉展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

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字第426號）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訟代理人應委任律師為之；但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委

　　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許可準則，

　　由司法院定之，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1、3項定有明文。又依

    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許可準則第2條第5款規定

　　：其他依其釋明堪任該事件之訴訟代理人者，審判長得許可

　　其為訴訟代理人。查被上訴人於原審委任張信瑞為訴訟代理

　　人，業經原審法官許可（原審卷第179頁），核與前開規定

    無不合，是張信瑞自得代理被上訴人為訴訟行為。上訴人指

　　摘被上訴人原審訴訟代理人張信瑞並非律師，其訴訟代理人

　　資格不符民事訴訟法第68條規定，應認原審判決無效云云，

　　自無可取，先為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透過原審被告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下稱

　　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居間，與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

　　為賣方仲介、仲介人員為原審被告林宜品）接洽，於民國11

　　2年9月17日與上訴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

　　約），以新臺幣（下同）750萬元購買上訴人所有坐落臺南

    市○○區○○段0000地號、應有部分10萬分之371之土地，及其

    上同段0000建號、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巷

　　00號00樓之0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

    房地），並於112年10月31日辦理移轉登記完畢。詎雙方於

　　112年11月8日交屋後，伊發現系爭房屋主臥室有壁癌、滲漏

　　水情形，經伊自行委請永新科技檢驗有限公司（下稱永新公

　　司）進行漏水檢測，確認系爭房屋有主臥室廁所滲漏水導致

　　主臥室地磚含水量過高等情形後，於113年1月22日以存證信

　　函通知幸福家公司及上訴人，要求幸福家公司協調上訴人以

　　原價買回系爭房地，或減少總價款百分之5價金，均未獲置

    理。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有出現滲漏水之瑕疵，足

    以減少系爭房屋效用與價值。爰依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

　　1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萬7,515元

　　及其法定利息。原審就此部分為伊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審駁回被上訴人對幸福家公司與

　　林宜品之請求，及對上訴人請求逾上開金額本息之部分，均

　　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永新公司檢測報告因系爭房屋甫完成浸泡水測

    試，而永新公司僅以水分子儀量測主臥室房間地板表面含水

    量，未以紅外線熱影像儀檢測地板深層含水量，又無技師在

    場，故其檢測結果無法證明系爭房屋當時確有滲漏水；且檢

    測報告記載測試時間為2014年，顯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

    月內並無滲漏水之瑕疵。再依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技

　　師公會）113年10月18日113南土技字第2762號(案號:113-46

　　9）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記載，系爭房屋

　　係因大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排水管銜

    接處有裂縫，水沿排水管外緣流下滲入10樓管道間磚牆壁，

　　致使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磚牆面含水量高，水飽和

　　後水就從9樓之2頂板滴下，此為漏水源頭及主要原因。且該

　　報告中提到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

　　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文中「可能」的用語代表土

　　木技師亦無法確定，只能猜測，還有其他原因如地震等天然

　　災害也會造成漏水之原因，該鑑定報告結果不足採信。另大

　　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既

    有裂縫，造成系爭房屋滲漏水顯可歸責於11樓之2區分所有

    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修復責任應由11樓之2區分所有權

    人或管理委員會負擔；況依民法第373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

    約第12條約定，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無法證明有發生滲

    漏水情形，已逾伊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之期限。原審為命

　　伊給付被上訴人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萬7,515元本息之判決

    ，即有未洽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於伊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

　　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上訴人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

　　建仲）購買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地；上訴人係委託幸福家公司

    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

　㈡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

　　上訴人向上訴人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750萬元。

　㈢被上訴人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予上訴人，並於112年10月31

　　日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兩造業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完畢。

　㈣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上訴人）負滲漏水瑕疵擔

　　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被上訴人

　　）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

　㈤上訴人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就「建

　　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並簽名確認。

　㈥上訴人於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工

　　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萬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

    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

　　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

　　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

　　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本文分別定有明

    文。又按出賣人應擔保其物於交付與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

　　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

　　效用之瑕疵，且該瑕疵擔保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

　　有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72號判決意旨

    參照）。再按買受人之減少價金請求權，為形成權，一經行

　　使，即生減少價金之效果，惟就該減少之價金，買受人如已

　　為給付，出賣人在買受人減少之價金範圍內，已無法律上之

　　受領原因，即應負返還責任。

　㈡查兩造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

    訴人以75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已給付全部價金及於112年

    10月31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同年11月8日交屋完畢，依

    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除可歸責被上訴人事由或天然災

    害外，上訴人應自交屋日起算半年內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

    等情，有系爭買賣契約（含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為證，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至㈣）；是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於

    112年11月8日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年5月7日前因系爭房屋之

    瑕疵所生滲漏水情形，除符合特約排除情形外，應負物之瑕

    疵擔保責任，即堪認定。

　㈢次查，被上訴人於買受系爭房屋後，先自行委請永新公司檢

　　測系爭房屋主臥廁所等處之滲水問題，該公司檢測報告認系

　　爭房屋主臥廁所門檻會滲漏至臥室，及廁所防水層滲水、主

　　臥室地板含水量過高等問題，有永新公司113年1月30日漏水

　　檢測報告在卷可稽（原審卷一第37-41頁）；被上訴人隨即

    於113年3月7日提起本件訴訟（原審卷一第13頁），因此，

    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發生滲漏水情形等

    語，應為可採。至上訴人辯稱永新公司之檢測報告記載其測

    試時間係2014年，顯見系爭房屋並無在交屋後6個月內有滲

    漏水之瑕疵云云；惟查，本院審酌永新公司檢測報告第1、3

　　頁關於「冷水管試壓」、「熱水管試壓」欄位之日期固記載

　　「2014/1/18」（原審卷一第37、39頁），然此日期與該檢

    測報告日期記載：「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原審卷一第

　　37頁）等內容相核，應可認上開「2014」（年）之文字顯為

　　「2024」（年）之誤植，而永新公司亦就此部分覆稱該公司

　　實際到場檢測正確時間為2024年1月18日，照片中就時間部

    分所為2014年之記載為誤載等語（本院卷第89頁）。是上訴

　　人執此誤植文字遽謂不能認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有滲

    漏水瑕疵云云，尚無可採。

　㈣再查，原審就系爭房屋是否有漏水情形及其原因暨修繕費用

　　等事項囑託技師公會鑑定後，其鑑定結果為：(1)系爭房屋

    主臥室地板有漏水，此部分漏水原因係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

　　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

　　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慢慢流到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地坪

　　，待樓板含水飽和後，水就會從9樓房屋天花板滴下；(2)系

    爭房屋主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

　　有二，除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

　　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使

　　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磚牆、地坪含水量高，甚

　　至水會從主臥廁所牆底滲出外，另因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

　　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原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

　　化所致，當長期廁所用排水時，水會從已有裂隙之防水層滲

　　入周圍磚牆及地坪，此二原因造成系爭房屋牆面含水潮濕使

　　油漆面鼓起或剝離；(3)系爭房屋主臥外牆有滲水，此部分

    滲水原因為因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

　　雨使水滲入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外牆內側牆面潮濕

　　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有系爭鑑定報告在卷可查，足認系爭

　　房屋確有滲漏水之瑕疵。是系爭房屋在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

　　年5月7日前有滲漏水瑕疵之情形，上訴人自應就上開滲漏水

　　情形，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㈤上訴人雖稱：報告中提到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

　　裂隙，可能是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文中「可能」

　　的用語代表土木技師亦無法確定，只能猜測，還有其他原因

　　如地震等天然災害也會造成漏水之原因，該鑑定報告結果不

　　足採信等語。惟查，系爭鑑定報告已明確指出漏水原因為公

　　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系爭房屋主臥室

　　廁所與公用廁所之防水層有裂隙、系爭房屋主臥室外牆混凝

　　土有裂縫，且造成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

　　水之結果（鑑定報告第7頁），且被上訴人乃係依據民法第3

　　59條及第35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本件請求，依上開規定，該瑕

　　疵擔保責任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有過失為必要。

　　因此，即使發生本件滲漏水緣由非因上訴人之過失所造成，

　　上訴人依法仍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上訴人此部分之辯詞

　　，尚無可採。

　㈥上訴人另辯稱大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排

    水管銜接處有裂縫，造成系爭房屋滲漏水，係可歸責於11

　　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修復責任應由11樓

    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負擔等語。惟按區分所有建

    築物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

　　分分擔之，民法第799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共有物

    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有民

    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可據，所謂保存行為，係指以防止共有

　　物之滅失、毀損或其權利喪失、限制等為目的，維持其現狀

　　之行為而言。是共有人就共有部分墊付修繕費用者，得向其

　　他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返還之。查上開滲漏水瑕疵應係

　　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系爭房屋前即已存在，則該瑕疵之所

　　有修復費用包括共有部分或11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部分之修

    繕，即屬被上訴人得行使減價權請求上訴人返還之部分；至

　　上訴人是否得就原已存在之上開瑕疵請求管理委員會分擔共

　　有部分或其他區分所有權人負擔其專有部分之修繕費用，則

　　為上訴人與管理委員會或其他共有人間之關係，與被上訴人

　　無涉，上訴人不得據以對抗被上訴人，是上訴人此部分辯詞

　　，洵無可採。

　㈦又上訴人辯稱原判決第8頁第13行所引其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

    耀企業社簽訂之冬森設計工程契約書頁數有誤，正確者應為

    其所提出附於原審卷一第289-293頁之新資料（有含施工項

    目報價單），而非被上訴人所提出附於原審卷一第51-52頁

    的舊資料（不含施工項目報價單），被上訴人刻意不將契

　　約書的施工項目報價單附在起訴狀中，企圖援引該不實之契

　　約書不實指控上訴人曾進行滲漏水之修復等語。惟查，原判

　　決第7-9頁即得心證之理由第㈡點乃係在審究「幸福家公司及

    仲介人員林宜品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而非論斷「上訴

　　人應否負出賣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且原判決雖將上訴人

　　與榮耀企業社簽訂之工程契約書頁數記載為原審卷一第51-5

　　2頁，而未引用上訴人嗣後提出編訂在原審卷一第289-293頁

　　之工程契約書（含施工項目報價單），然原判決並未依該工

　　程契約書對上訴人為「上訴人知悉且曾進行滲漏水之修復」

　　之認定，尚難認上訴人之權益有受何影響；況上訴人應負之

　　瑕疵擔保責任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知悉漏水瑕疵

　　為必要，因此，不論上訴人是否知悉該漏水情事，是否曾進

　　行漏水修復，對上訴人應負之瑕疵擔保責任，均不生影響，

　　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㈧末查，本院參酌系爭鑑定報告，認系爭房屋修復至不漏水狀

　　態須將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之裂縫處修復及將

　　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防水層重新施作，其中屬於系

　　爭房屋部分，有系爭房屋主臥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08,962元

　　、系爭房屋公用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63,253元及系爭房屋主

    臥窗台漏水修繕參考費用25,300元（系爭鑑定報告第8-9頁

　　），則被上訴人請求減少買賣價金合計297,515元(計算式:1

    08,962元＋163,253元＋25,300元＝297,515元)，並請求上訴人

    將已收受之買賣價金297,515元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59條、第354條第1項之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7,515元，及自114年

    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

    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

六、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提原證2及原證7均係偽造而來，其已

　　對被上訴人提起刑事告訴，現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114

    年度他字第3464號偵辦中，請求暫緩本件審理等語（本院卷

　　第98、112頁），經核該刑事案件偵查之結果對本民事事件

    之認定，並無影響，核無暫緩本件審理之必要。又本件為判

    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論列，均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31號

上  訴  人  黃宜澧

被 上 訴人  陳怡婷



訴訟代理人  劉展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

月14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訴字第426號）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訟代理人應委任律師為之；但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委

　　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許可準則，

　　由司法院定之，民事訴訟法第68條第1、3項定有明文。又依民事事件委任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許可準則第2條第5款規定

　　：其他依其釋明堪任該事件之訴訟代理人者，審判長得許可

　　其為訴訟代理人。查被上訴人於原審委任張信瑞為訴訟代理

　　人，業經原審法官許可（原審卷第179頁），核與前開規定無不合，是張信瑞自得代理被上訴人為訴訟行為。上訴人指

　　摘被上訴人原審訴訟代理人張信瑞並非律師，其訴訟代理人

　　資格不符民事訴訟法第68條規定，應認原審判決無效云云，

　　自無可取，先為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透過原審被告幸福家事業有限公司（下稱

　　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居間，與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

　　為賣方仲介、仲介人員為原審被告林宜品）接洽，於民國11

　　2年9月17日與上訴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下稱系爭買賣契

　　約），以新臺幣（下同）750萬元購買上訴人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應有部分10萬分之371之土地，及其上同段0000建號、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街00巷

　　00號00樓之0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上開土地合稱系爭房地），並於112年10月31日辦理移轉登記完畢。詎雙方於

　　112年11月8日交屋後，伊發現系爭房屋主臥室有壁癌、滲漏

　　水情形，經伊自行委請永新科技檢驗有限公司（下稱永新公

　　司）進行漏水檢測，確認系爭房屋有主臥室廁所滲漏水導致

　　主臥室地磚含水量過高等情形後，於113年1月22日以存證信

　　函通知幸福家公司及上訴人，要求幸福家公司協調上訴人以

　　原價買回系爭房地，或減少總價款百分之5價金，均未獲置理。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確有出現滲漏水之瑕疵，足以減少系爭房屋效用與價值。爰依民法第359條及第354條第

　　1項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萬7,515元

　　及其法定利息。原審就此部分為伊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

　　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審駁回被上訴人對幸福家公司與

　　林宜品之請求，及對上訴人請求逾上開金額本息之部分，均

　　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永新公司檢測報告因系爭房屋甫完成浸泡水測試，而永新公司僅以水分子儀量測主臥室房間地板表面含水量，未以紅外線熱影像儀檢測地板深層含水量，又無技師在場，故其檢測結果無法證明系爭房屋當時確有滲漏水；且檢測報告記載測試時間為2014年，顯見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並無滲漏水之瑕疵。再依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下稱技

　　師公會）113年10月18日113南土技字第2762號(案號:113-46

　　9）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第7頁記載，系爭房屋

　　係因大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水沿排水管外緣流下滲入10樓管道間磚牆壁，

　　致使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磚牆面含水量高，水飽和

　　後水就從9樓之2頂板滴下，此為漏水源頭及主要原因。且該

　　報告中提到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

　　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文中「可能」的用語代表土

　　木技師亦無法確定，只能猜測，還有其他原因如地震等天然

　　災害也會造成漏水之原因，該鑑定報告結果不足採信。另大

　　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既有裂縫，造成系爭房屋滲漏水顯可歸責於11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修復責任應由11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負擔；況依民法第373條規定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無法證明有發生滲漏水情形，已逾伊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之期限。原審為命

　　伊給付被上訴人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萬7,515元本息之判決，即有未洽等語，資為抗辯。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於伊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

　　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上訴人委託幸福家公司崇明直營店（仲介人員為訴外人陳

　　建仲）購買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地；上訴人係委託幸福家公司東橋直營店（仲介人員為林宜品）出售系爭房地。

　㈡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

　　上訴人向上訴人購買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750萬元。

　㈢被上訴人已給付全部買賣價金予上訴人，並於112年10月31

　　日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兩造業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完畢。

　㈣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賣方（上訴人）負滲漏水瑕疵擔

　　保責任半年，自交屋日起算，但若因可歸責買方（被上訴人

　　）事由或天然災害，則不在此限。

　㈤上訴人於112年4月22日在系爭房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就「建

　　物現況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並簽名確認。

　㈥上訴人於112年1月30日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工

　　程契約書，工程總價為12萬5,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

　　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

　　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

　　五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

　　減少其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出賣人應擔保其物於交付與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

　　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

　　效用之瑕疵，且該瑕疵擔保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

　　有過失為必要（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72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買受人之減少價金請求權，為形成權，一經行

　　使，即生減少價金之效果，惟就該減少之價金，買受人如已

　　為給付，出賣人在買受人減少之價金範圍內，已無法律上之

　　受領原因，即應負返還責任。

　㈡查兩造於112年9月17日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被上訴人向上訴人以750萬元購買系爭房地，並已給付全部價金及於112年10月31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同年11月8日交屋完畢，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約定，除可歸責被上訴人事由或天然災害外，上訴人應自交屋日起算半年內負滲漏水瑕疵擔保責任等情，有系爭買賣契約（含標的物現況說明書）為證，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至㈣）；是上訴人就系爭房屋於112年11月8日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年5月7日前因系爭房屋之瑕疵所生滲漏水情形，除符合特約排除情形外，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即堪認定。

　㈢次查，被上訴人於買受系爭房屋後，先自行委請永新公司檢

　　測系爭房屋主臥廁所等處之滲水問題，該公司檢測報告認系

　　爭房屋主臥廁所門檻會滲漏至臥室，及廁所防水層滲水、主

　　臥室地板含水量過高等問題，有永新公司113年1月30日漏水

　　檢測報告在卷可稽（原審卷一第37-41頁）；被上訴人隨即於113年3月7日提起本件訴訟（原審卷一第13頁），因此，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發生滲漏水情形等語，應為可採。至上訴人辯稱永新公司之檢測報告記載其測試時間係2014年，顯見系爭房屋並無在交屋後6個月內有滲漏水之瑕疵云云；惟查，本院審酌永新公司檢測報告第1、3

　　頁關於「冷水管試壓」、「熱水管試壓」欄位之日期固記載

　　「2014/1/18」（原審卷一第37、39頁），然此日期與該檢測報告日期記載：「中華民國113年1月30日」（原審卷一第

　　37頁）等內容相核，應可認上開「2014」（年）之文字顯為

　　「2024」（年）之誤植，而永新公司亦就此部分覆稱該公司

　　實際到場檢測正確時間為2024年1月18日，照片中就時間部分所為2014年之記載為誤載等語（本院卷第89頁）。是上訴

　　人執此誤植文字遽謂不能認系爭房屋於交屋後6個月內有滲漏水瑕疵云云，尚無可採。

　㈣再查，原審就系爭房屋是否有漏水情形及其原因暨修繕費用

　　等事項囑託技師公會鑑定後，其鑑定結果為：(1)系爭房屋主臥室地板有漏水，此部分漏水原因係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

　　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

　　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慢慢流到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地坪

　　，待樓板含水飽和後，水就會從9樓房屋天花板滴下；(2)系爭房屋主臥廁所與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

　　有二，除因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排

　　水從裂縫滴下沿排水管外緣滲入系爭房屋管道間磚牆壁，使

　　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磚牆、地坪含水量高，甚

　　至水會從主臥廁所牆底滲出外，另因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

　　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裂隙，可能是原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

　　化所致，當長期廁所用排水時，水會從已有裂隙之防水層滲

　　入周圍磚牆及地坪，此二原因造成系爭房屋牆面含水潮濕使

　　油漆面鼓起或剝離；(3)系爭房屋主臥外牆有滲水，此部分滲水原因為因系爭房屋主臥外牆因年久混凝土產生裂縫，下

　　雨使水滲入牆體致混凝土含水量高，造成外牆內側牆面潮濕

　　使油漆面鼓起或剝離，有系爭鑑定報告在卷可查，足認系爭

　　房屋確有滲漏水之瑕疵。是系爭房屋在交屋後6個月內即113

　　年5月7日前有滲漏水瑕疵之情形，上訴人自應就上開滲漏水

　　情形，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㈤上訴人雖稱：報告中提到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之防水層已有

　　裂隙，可能是施工不良或防水材料老化所致，文中「可能」

　　的用語代表土木技師亦無法確定，只能猜測，還有其他原因

　　如地震等天然災害也會造成漏水之原因，該鑑定報告結果不

　　足採信等語。惟查，系爭鑑定報告已明確指出漏水原因為公

　　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系爭房屋主臥室

　　廁所與公用廁所之防水層有裂隙、系爭房屋主臥室外牆混凝

　　土有裂縫，且造成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周圍牆面滲

　　水之結果（鑑定報告第7頁），且被上訴人乃係依據民法第3

　　59條及第35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本件請求，依上開規定，該瑕

　　疵擔保責任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有過失為必要。

　　因此，即使發生本件滲漏水緣由非因上訴人之過失所造成，

　　上訴人依法仍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上訴人此部分之辯詞

　　，尚無可採。

　㈥上訴人另辯稱大樓公共排水管與系爭房屋樓上11樓之2住戶排水管銜接處有裂縫，造成系爭房屋滲漏水，係可歸責於11

　　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修復責任應由11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負擔等語。惟按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之修繕費及其他負擔，由各所有人按其應有部

　　分分擔之，民法第799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共有物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有民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可據，所謂保存行為，係指以防止共有

　　物之滅失、毀損或其權利喪失、限制等為目的，維持其現狀

　　之行為而言。是共有人就共有部分墊付修繕費用者，得向其

　　他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返還之。查上開滲漏水瑕疵應係

　　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系爭房屋前即已存在，則該瑕疵之所

　　有修復費用包括共有部分或11樓之2區分所有權人部分之修繕，即屬被上訴人得行使減價權請求上訴人返還之部分；至

　　上訴人是否得就原已存在之上開瑕疵請求管理委員會分擔共

　　有部分或其他區分所有權人負擔其專有部分之修繕費用，則

　　為上訴人與管理委員會或其他共有人間之關係，與被上訴人

　　無涉，上訴人不得據以對抗被上訴人，是上訴人此部分辯詞

　　，洵無可採。

　㈦又上訴人辯稱原判決第8頁第13行所引其與訴外人陳冠廷即榮耀企業社簽訂之冬森設計工程契約書頁數有誤，正確者應為其所提出附於原審卷一第289-293頁之新資料（有含施工項目報價單），而非被上訴人所提出附於原審卷一第51-52頁的舊資料（不含施工項目報價單），被上訴人刻意不將契

　　約書的施工項目報價單附在起訴狀中，企圖援引該不實之契

　　約書不實指控上訴人曾進行滲漏水之修復等語。惟查，原判

　　決第7-9頁即得心證之理由第㈡點乃係在審究「幸福家公司及仲介人員林宜品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而非論斷「上訴

　　人應否負出賣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且原判決雖將上訴人

　　與榮耀企業社簽訂之工程契約書頁數記載為原審卷一第51-5

　　2頁，而未引用上訴人嗣後提出編訂在原審卷一第289-293頁

　　之工程契約書（含施工項目報價單），然原判決並未依該工

　　程契約書對上訴人為「上訴人知悉且曾進行滲漏水之修復」

　　之認定，尚難認上訴人之權益有受何影響；況上訴人應負之

　　瑕疵擔保責任為法定無過失責任，不以出賣人知悉漏水瑕疵

　　為必要，因此，不論上訴人是否知悉該漏水情事，是否曾進

　　行漏水修復，對上訴人應負之瑕疵擔保責任，均不生影響，

　　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無可採。

　㈧末查，本院參酌系爭鑑定報告，認系爭房屋修復至不漏水狀

　　態須將公用排水管與11樓住戶排水管銜接之裂縫處修復及將

　　系爭房屋主臥廁所及公用廁所防水層重新施作，其中屬於系

　　爭房屋部分，有系爭房屋主臥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08,962元

　　、系爭房屋公用廁所修繕參考費用163,253元及系爭房屋主臥窗台漏水修繕參考費用25,300元（系爭鑑定報告第8-9頁

　　），則被上訴人請求減少買賣價金合計297,515元(計算式:108,962元＋163,253元＋25,300元＝297,515元)，並請求上訴人將已收受之買賣價金297,515元返還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359條、第354條第1項之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應減少之買賣價金297,515元，及自114年2月10日民事陳報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2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自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

六、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所提原證2及原證7均係偽造而來，其已

　　對被上訴人提起刑事告訴，現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114年度他字第3464號偵辦中，請求暫緩本件審理等語（本院卷

　　第98、112頁），經核該刑事案件偵查之結果對本民事事件之認定，並無影響，核無暫緩本件審理之必要。又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均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